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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市监特设发〔2025〕10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近年来，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（以下简称场车）安全状

况总体平稳，但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设备日趋老化、使用环

境复杂、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交织叠加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在

特种设备中占比较高，安全风险不容忽视。为深入推进场车使用

安全治理行动，遏制事故易发多发态势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狠抓场车使用安全治理行动落实

（一）落细落实场车使用安全治理行动各项任务，明确时间

节点、任务目标、责任单位、措施手段、组织保障等具体要求，

形成工作闭环。

（二）压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在严肃查处场车使用违法违规行

为的同时，要深入开展场车安全宣传和人员教育培训，指导检验

机构开展技术帮扶，推动使用单位提高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加强场车安全风险监测预警，及时核实事故（含相关

事故、相关安全事件）信息，严格按规定程序和时限上报，并依

法开展事故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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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督导检查和工作指导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对下级

部门开展督导检查、年度考核时，要重点关注场车使用安全治理

行动落实情况，推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。总局对省级市

场监管部门开展督导检查时，将场车安全列为重点内容。

二、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考核

（一）加强对场车使用单位安全总监、安全员的监督抽考，

督促安全管理人员认真开展风险管控，依法履职尽责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场车作业人员考试大纲的内容比例要求，理

论考试中，安全知识应占 40%，法规标准知识应占 20%。

（三）结合典型事故案例优化考试题目，将使用安全带的重

要性、叉车倾翻时的自保自救措施、货物遮挡视线情形应对等作

为必考内容，推动作业人员提高安全意识，掌握安全技能。

三、加强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风险排查和主体责任落实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旅游景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非公路用

旅游观光车辆开展全面排查，重点督促使用单位落实以下安全主

体责任。

（一）严格按照《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》

要求，完善行驶路线的安全设施、措施。严禁选取坡度超标的行

驶路线，临崖、临沟、临水路段必须设置与车辆相匹配的路侧护

栏等防护设施，陡坡、急弯、交岔口等事故易发路段必须采取限

速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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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司机及相关人员培训管理，确保司机持证上岗，

严防私自改变行驶路线、超速行驶、强行超车等高风险行为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制度，发现车

辆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及时整改消除，不得带病运行。

（四）切实做好乘客安全宣讲和乘用安全检查。乘车须知、

安全标志等必须置于醒目处，司机负责向乘客讲解（允许采用录

音广播等方式）安全注意事项，并对安全带佩戴情况进行检查确

认。观光列车还必须按规定配备跟车安全员，协助司机开展工作，

并在行车过程中做好安全监护。

四、加强叉车使用违法违规行为执法检查和行刑有效衔接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叉车使用单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严

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防范遏制事故发

生。

（一）坚持严的监管基调，严查重处“三无一违”（无设备

使用登记证、无检验合格报告、无作业人员证、违章操作）行为，

既要处罚使用单位，也要处罚作业人员。

（二）叉车事故调查结案后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公开事

故调查报告。充分发挥事故警示作用，集中曝光一批叉车典型事

故案例，督促使用单位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作业人员

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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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行刑衔接，对违章操作导致人员伤亡的，及时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强化法律震慑作用，保持执法高

压态势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5 年 11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